
最新论合同的法律特征包括(实用5篇)
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
同，它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争议的重要措施。那么大家知道
正规的合同书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合同的范
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论合同的法律特征包括篇一

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是指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是一方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并受之
约束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
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是希望别人向自己发出要约，之后根据
该要约决定签订与否，要约邀请人一般不受要约邀请的约束。

1、社会捐赠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其包括三方当事人。社会
捐赠合同包括捐赠人、受捐助人、募捐发起人，涉及三种法
律关系。该合同因受捐助人或者募捐发起人发出要约，捐赠
人的承诺而使合同成立，需要受捐助人和捐赠人两方当事人
的合意，二者缺一不可。社会捐赠合同是特殊的赠与合同，
第一，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的成立先是由赠与人作出赠与
的意思表示，然后受赠人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在此过
程中，受赠人一般不是主动的，而社会捐赠合同中，受捐助
人积极发出需要帮助的信息，捐赠人积极作出捐赠的行为，
两者都是积极主动的。第二，一般的赠与合同中当事人都是
单一的个体，但社会捐赠合同的捐赠人一般是社会上的多数
人，受捐助人往往是一个自然人，有事也可能是多个自然人。
第三，一般的赠与合同不需要必须具备特定目的，而社会捐
赠合同必须以特定目的(主要是为帮助受捐助人度过特定困
难)为前提。

2、社会捐赠合同是诺成性合同。

3、社会捐赠合同是特定目的的赠与。社会捐赠合同的特定目



的是捐赠人订立合同的动因和缔约的基础。如果受捐助人不
为该目的使用赠与之物，那么，捐赠人可以主张合同目的不
能而撤销或解除之。

4、社会捐赠合同为不要式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社会
捐赠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合同的安全指数与当事人的信誉相
关。当事人可以根据其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采用书面形式
或者口头形式订立皆可。

论合同的法律特征包括篇二

一、赠与合同有下列法律特征：

1.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赠与合同必须在双方当事人意
思表示达成一致时才能成立。一方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
无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或者一方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而
另一方无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合同均不成立。正是这一特
征，是赠与合同区别于遗嘱。

2.赠与合同以转移赠与物的所有权于受赠人为目的。赠与是
对财产归属的一种处分行为，其目的是赠与物的所有权从赠
与人处转移至受赠人处。赠与合同的成立，将导致赠与物所
有权的转移。

3.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负有转移赠
与物的所有权给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则仅享有接受赠与
物的权利，并不承担对价性义务。

4.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将赠与物的
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是没有对价格给付条件的，受赠人取得
赠与物的所有权无须支付对价。

5.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合同法》第185条把赠与合同规



定为诺成合同，与传统观点把赠与合同定位于实践合同不同。
按照《合同法》，赠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不需将赠
与财产交付受赠人，合同即告成立。

二、赠与合同的效力

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故赠与合同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赠与人
的义务及其免除。

(一)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转移财产的义务。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合
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赠与物是赠与人的主要义务。
赠与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将赠与物交付
受赠人，同时，还应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但是，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
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2.特殊情形中赠与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赠与同同为无偿合同，
原则上赠与人对赠与物的瑕疵不承担责任，但是，在下列两
种特殊情形，赠与人负有责任：1.附义务赠与中，赠与物有
下次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2.赠与人故意不告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
应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损害赠与物的赔偿义务。《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的意旨在于设置赠与人对赠与物
的善良管理义务，防止因赠与人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损害受
赠人的合法利益，而一旦发生此种损害，则将损失分配给恶
意或者重大过失者。

(二)履行赠与义务的免除



赠与合同虽为诺成合同，但是因其为无偿合同，在特殊情形，
如果拘泥合同效力，难免使当事人利益分配失却公平。因此，
《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
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赠与人依该条请求免除履行义务的，负有举证义务，证明自
己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导致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有经济状况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
活的事实。

论合同的法律特征包括篇三

1)承包合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目的。

在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应按照与定作人约定的标准和要求完
成工作，定作人主要目的是取得承包人完成的工作成果。

2)承包人完成工作的独立性

定作人与承包人之间定立承包合同，一般是建立在对承包人
的能力、条件行人的基础上。只有承包人自己完成工作才符
合定作人的要求。

3)定做物的特定性

承包合同多属个别商订的合同，定作物往往具有一定的特定
性。

4)承包合同为诺成合同。

5)承包合同为有偿合同。

二、承包合同的内容



承包方的主要权利是依法享有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即承包经营
权);主要义务是按企业承包合同的规定完成所承包的生产经
营任务。

发包方的主要权利是检查监督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义
务是按合同规定维护承包方的合法权益，依其联责范围帮助
协调解决承包方在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企业承包合同的签订，一般依法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
投标者可以是公民个人、集团或企业法人，通过竞争而中标
者为企业经营者。在此基础上，由代表承包方的企业经营者
与发包方，根据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签订企业承包合同。

企业承包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承包的形式、期限，上交利
润或减少亏损的数额，技术改造任务与国家资产的维护和增
殖，产品质量及其他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留利使用、贷款归
还、承包前的债权债务处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对
企业经营者的奖罚，违约责任等。企业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即
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非依法律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

法律规定可以变更或解除企业承包合同的原因包括：

(1)国务院对税种、税率和指、产品价格进行重大调整;

(2)因不可抗力或当事人双方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企业承包合
同无法履行;

(3)由于承包方经营管理不善无法完成承包生产经营任务;

(4)由于发包方违约，企业承包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未按规定履
行合同义务，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对于企业承包合同纠纷，当事人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仲
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承包合同的内容：

1、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名称;

6、承包方迟延履行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承包方因素造成的
延期开工和延期完工;

7、发包方因素造成的延期开工导致承包方无法按时完工的责
任;

8、验收方式和标准以及付款方式;

9、双方约定的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其他内容。

论合同的法律特征包括篇四

（1）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
表示为要素，依其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
变更和终止的行为。而合同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结果，
是以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的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且合
同的内容即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由意思表示的内容
来确定的。因而，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2）合同是一种双方或多方或共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互相或平行
作出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协议。

（3）合同是以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的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

首先，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各自的经济利益或
共同的经济利益，因而合同的内容为当事人之间财产性的民
事权利义务；其次，合同当事人为了实现或保证各自的经济



利益或共同的经济利益，以合同的方式来设立、变更、终止
财产性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4）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这其中包
括：合同的主体必须合法，订立合同的程序必须合法，合同
的形式必须合法，合同的内容必须合法，合同的履行必须合
法，合同的变更、解除必须合法等等。

（5）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所谓法律约束力，
是指合同的当事人必须遵守合同的规定，如果违反，就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二是违反合同应当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论合同的法律特征包括篇五

合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应聘人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年
限。

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经协商一致，可以订立上述任何一种期
限的合同。

2 法律特征聘用合同作为一种合同形式，具有一般合同共同
的法律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聘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而不是
单方的法律行为。聘用合同与一般合同成立的条件一样，只
有事业单位和拟聘用人员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自愿达成协议
时，聘用合同才成立。

2.聘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这一点是双
方自由 表达意愿的前提，也是双方实现权利义务的重要基础。
事业单位是用人的一方，但不等于单位的法律地位高于聘用
人员的地位，可以任意将其意志强加于对方。 聘用合同又不



同于一般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
系的协议;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聘用合
同是单位与受聘人员订立的有隶属关系的协议，属于身份关
系协议的范畴，因此，聘用合同与调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
合同有重要区别。


